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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江河集团与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江河创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入股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之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相关

条件业已满足，相关各方签订了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及增持

完成后，公司将通过下属公司合计持有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投资方 

公司名称：北京江河康健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载望 

注册资本：30,000 万 

成立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董各庄村北路 6号 

成立日期：2017 年 3月 16日 

经营范围：医院管理；企业管理；健康管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

动除外）；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以下简称为“江河医疗”或“投资方”。江河医疗为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河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标的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晓帆 

注册资本：927.9381 万 

成立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218号 A座 1201室 

成立日期：2002 年 5月 15日 

经营范围：医院的投资、管理（不含医疗活动）、咨询；项目投资；眼视光

学产品的技术研究、开发、转让、技术咨询服务。 

以下简称为“南京泽明”或“标的公司”或“被投资方”。 

（三）黄晓帆，一名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身份证号为 320902196007132019，

住址为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 89号金鹰国际 35 楼 C3； 

孟觉天，一名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身份证号为 320311196508237015，住址

为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富国街 12号 21号楼 2单元 201室； 

王丹梅，一名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身份证号为 320302195508272047，住址

为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富国街 12号 20号楼 4单元 201室； 

丁逸仙，一名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身份证号为 320103194109111028，住址

为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延陵巷 80号 601室； 

林晓波，一名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身份证号为 320683198111030419，住址

为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213-1号； 

王燕影，一名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身份证号为 321082197404130023，住址

为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供电新苑 16-302室； 

陈蓓莉，一名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身份证号为 340404196205270024，住址

为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朝阳村 8-4-6 室； 

以上七人为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原股东，以下合称为“原股东”。 



（四）转让方 

公司名称：古丈泽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黄晓帆 

成立地址：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红星区会展中心一楼 

成立日期：2017 年 1月 10日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财务顾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下简称为“古丈泽慧”或“转让方”。古丈泽慧的普通合伙人为黄晓帆，

有限合伙人为王丹梅、丁逸仙、王燕影、孟觉天、林晓波、陈蓓莉。古丈泽慧为

南京泽明的原股东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目前持有南京泽明 21%的股权。 

（五）受让方 

公司名称：北京江河维视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赵世东 

注册资本：1600 万美元 

成立地址：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安宁街 7 号-1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8 日（批准日期） 

经营范围：眼科医疗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以下称为“江河维视”或“受让方”。江河维视为江河集团与其子公司 Vision 

Eye Institute Limited共同出资设立中外合资企业。 

（五）其他相关方 

公司名称：古丈泽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黄晓帆 

成立地址：湖南省古丈县古阳镇红星区会展中心一楼 

成立日期：2017 年 1月 10日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财务顾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下简称为“古丈泽明”，古丈泽明的普通合伙人为黄晓帆，有限合伙人为

王丹梅、丁逸仙、王燕影、孟觉天、林晓波、陈蓓莉。古丈泽明为南京泽明的原

股东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目前持有南京泽明 79%的股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各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与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江河创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入股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投资框架协议”）。各方达成意向，由受让方通过受让标的公司现有股东 21％

的股权及向标的公司增资的方式最终持有标的公司 51％的股份，在各方签署并

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各方同意按照诚信、善意的原则签署有关目标股权转让及增

资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11月 19 日披露的

《江河集团关于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7年 3月 24 日，投资框架协议相关条件业已满足，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及增资协议。 

（一）交易基本情况 

江河维视与古丈泽慧签署《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方和转让方一致同意，转让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21%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受让方按照协议第三部分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江河医疗与南京泽明签署《关于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各方同意江河医疗以货币方式向南京泽明进行增资 6,122.45 万元，增资后江河

医疗通过增资方式持有南京泽明 30%的股权。 

（二）审批程序 

上述协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条款。 

（一）股权转让 



 1. 江河维视与古丈泽慧签署《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受让方和转让方一致同意，转让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1%的股权转让给

受让方。受让方分别按照本协议第三部分约定的估值及先决条件分三次支付给转

让方股权转让价款。 

 2. 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第三部分约定的估值及先决条件分三次支付给转让

方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转让价款应汇入转让方指定账户，具体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的安排如下： 

   （1）受让方在股权交割日后 10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100 万

元； 

   （2）南京泽明达成本协议第三部分第二条约定的先决条件，按照标的公司的

估值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总额在本条第 1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

总额的基础上增加 420 万元，并在先决条件达成后 10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

付 420万元； 

   （3）南京泽明达成本协议第三部分第三条约定的先决条件，按照标的公司的

估值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总额在本条第 2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

总额的基础上增加 210 万元，并在先决条件达成后 10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

付 210万元。 

3. 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缴纳的税费均由转让方承

担，因转让方不当履行上述纳税义务给受让方造成损失，由转让方及原股东承担

全部责任。标的公司应在受让方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款当日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各股东将按照变更后各自的持股情况享有

股东权益和承担股东义务。 

4.江河集团子公司北京江河康健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本次股权转让与上述增资为一个整体，同时进行，互为条件，不可分割，任何一

个部分无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及江河集团都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

求收回已支付的价款。 

（二）增资 

1.增资比例 

江河医疗与南京泽明签署《关于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各方同意江河医疗以货币方式向南京泽明进行增资 6,122.45 万元，增资后江河

医疗通过增资方式持有南京泽明 30%的股权。本次增资对江河维视受让的古丈泽

慧持有的南京泽明 21%的股权不进行稀释。本次增资后南京泽明股权结构为：古

丈泽明持有南京泽明 49%股权；江河医疗持有南京泽明 30%股权；江河维视持有

南京泽明 21%股权。 

2.支付情况 

投资方按照增资协议第三部分约定的估值及先决条件分三次以货币方式向

南京泽明支付增资款，增资款汇入标的公司如下账户：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银行南京奥体支行，500169479245。 

按照标的公司的估值人民币壹亿元，投资方增资款总额 6,122.45 万元，其

中 568.1254万元计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554.324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具体

支付增资款的安排如下： 

   （1）在本协议签署后 10日内支付首期增资款 3,000万元，568.1254 万元计

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2,431.874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江河集团依照《框架协

议》已支付给标的公司的保证金 1,000万元，标的公司应于收到首期增资款后 5

日内退还至江河集团指定账户。 

   （2）第二期增资款付款日期，由标的公司与投资方根据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协

商确定。 

   （3）南京泽明达成增资协议第三部分第二条约定的先决条件，按照标的公司

的估值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投资方增资款总额在本条第 1项约定的增资款总额

的基础上增加 1,224.49 万元，并在先决条件达成后 10 日内向南京泽明支付

1224.49万元； 

   （4）南京泽明达成增资协议第三部分第三条约定的先决条件，按照标的公司

的估值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投资方增资款总额在本条第 2项约定的增资款总额

的基础上增加 612.24万元，并在先决条件达成后 10日内向南京泽明支付 612.24

万元。 

2.各方同意，投资方本次增资注入的资金将用于被投资方的业务开拓和发

展。 

3.南京泽明应在投资方支付第一期增资款当日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各股东将按照变更后各自的持股情况享有股东权益

和承担股东义务。 

4.本次增资与江河集团子公司北京江河维视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受让古丈泽

慧持有的标的公司 21%的股权转让为一个整体，同时进行，互为条件，不可分割，

任何一个部分无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投资方及江河集团都有权终止本协

议，并要求收回已支付的价款。 

5.公司治理 

（1）各方一致同意，标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投资

方提名 3名董事，现有股东提名 2名董事。标的公司股东会将选举通过上述董事

人选，董事长由投资方提名，由董事会通过，标的公司董事长为标的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 

（2）标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由投资方委派并经相关董事会聘任。 

（3）标的公司重大的投融资事项、对外担保以及公司基本管理制度由董事

会审批，该等事项应在标的公司修订的《公司章程》中予以确定。标的公司董事

会确定其下属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及管理层人员，并对下属子公司的财务进行垂

直管理。 

（三）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转让和增资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上

股东名称 转让增资前持股比例（%） 转让增资后持股比例（%） 

江河医疗 - 30% 

江河维视 - 21% 

古丈泽明 79% 49% 

古丈泽慧 21% - 

合计 100% 100% 



述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加快公司眼科医疗业务的开拓，为公司下一步扩展国内眼

科医疗业务市场带来协同效应。 

五、备查文件 

（一）《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二）《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24日 

 

 


